







晋残函〔2023〕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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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晋江市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0164号代表建议的答复函

蔡来交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落实残疾人生活保障的建议》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健全残疾人生活保障体系
1.落实社会保险补助制度。市残联定期与社保、医保部门共享数据，帮助残疾人普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对轻度和重度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每年分别为其代缴100%及200%的最低标准养老保险费；对残疾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全额资助。仅2022年就补助11534名残疾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全额补助27801人次残疾人基本医疗保险参合费。
2.开展政府购买服务。2011年以来，市残联持续为全市持证残疾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发挥商业保险在构筑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帮助残疾人增强抵御风险能力。2022—2023年度累计参保残疾人28491人，投入资金83.57万元。
3.积极开展教育帮扶。多年来，市残联高度重视残疾人学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教育，广泛开展扶残助学活动，保障残疾人平等受教育权利，缓解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就学困难。2023年，市残联开展全市助学需求摸底调查工作，优化助学方案，扩大我市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就学帮扶覆盖面，确保精准帮扶、应补尽补，进一步保障我市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利。目前，共完成1372名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的申报工作，预计投入资金达143.89万元。
二、推动政策落地，全面提升残疾人生活品质
1.有效保障残疾儿童康复需求。开展残疾儿童和少年康复救助工作，即对0—17岁晋江市户籍残疾儿童和0-6岁持晋江市居住证残疾儿童在残疾儿童康复协议机构进行康复训练的，每人每年补助不超过17000元，贫困残疾儿童每人每年补助不超过20000元。仅2022年，投入562万元补助500名残疾儿童进行康复训练。2023年，泉州市对孤独症儿童康复进行每人每年叠加不超过5000元。截止6月，已受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申请391人。拟于6月、9月、12月开展残疾儿童康复票据核销工作。
2.成立特殊儿童康复关爱中心。今年3月，市残联联合市妇幼保健院，整合资源，共同成立晋江市特殊儿童康复关爱中心，集残疾儿童的筛查、诊断和康复融合为一体，并为全市残疾儿童康复机构提供康复知识培训、为残疾儿童家庭提供心理支援、开展特殊儿童康复宣传工作，提高残疾预防意识，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特殊儿童康复的良好社会环境。
3.扎实开展精神服药补助工作。市残联常态开展困难重度精神残疾人服药补助工作，2022年投入15万元为150名低保、特困重度残疾人提供精神服药补助，每人1000元，帮助精神残疾人稳定病情，精准康复，同时也减轻了精神残疾人家庭经负担。今年计划投入30万元补助300名服药精神残疾人，目前正在摸底对象。
[bookmark: _GoBack]4.促进残疾人就业。一是提供多渠道就业平台。落实“走访拓岗促就业”行动，向有用工需求的企业宣传扶持残疾人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实现企业与残疾人供需对接，组织企业参加就业招聘会。2023年以来，已组织企业参加4场线上、线下招聘会。二是落实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开展扶持残疾人就业创业项目，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结对帮带就业等，实现带动更多残疾人自主创业、稳定就业，2023年拟扶持79名残疾人就业创业，不断提高残疾人就业质量。
三、健全基础管理，全面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
在晋江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市新建成城区的主要道路及街区均能按照国家及行业现行有关规程、规范和标准的要求布设无障碍设施，包括缘石坡道、盲道、无障碍出入口、轮有坡道等，设施日臻完善。2022年，市残联投入180万元开展“三个零障碍阅读空间”建设项目，对市图书馆视障阅览室进行改造提升，在少儿馆新增一个适合0—16岁视障儿童阅览室，同时在市特殊教育学校设立数字阅读体验区。通过“三点一体”的服务模式，打造一个具有阅读、文化交流、知识讲座、盲文培训、手语学习等功能的文化空间，确保特殊群体均等、便捷共享公共文化资源，实现特殊群体与普通读者享有无差别的文化资源与服务。
主要领导：王颖芳
分管领导：林荣坤
经办人员：蔡美玲、卓世旭、李君贞
联系电话：8567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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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领导陈友爱、吴尊意，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委及内司委、安海镇人大主席团、市政府督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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